附件1：
綦江区城区临时占道经营点设置规划

（草案）

1.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保民生、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决策部署，以及重庆市关于城市精细化管理和临时占道经营规范管理的工作要求，科学统筹城市空间资源，合理布局城区临时占道经营点（以下简称“临时经营点”），平衡城市市容秩序、公共安全与民生服务需求，推动临时经营点设置与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和区域发展深度融合，提升城市环境品质与生活便利性，激发城市烟火气与经济活力，特制定本规划。

1.2规划依据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2）《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3）《重庆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

（4）《重庆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5）《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关于推进临时占道经营点规划和临时占道经营设置管理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

（6）《重庆市临时占道经营点规划设置导则》

（7）重庆市綦江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

2.现状与问题分析

2.1现状调研

本次规划范围覆盖古南、文龙、通惠3个街道，经全面摸排统计，城区现有相对固定集中的占道经营点54处，各类摊位约1730个，整体呈现“核心区密集、新城分散、业态多元、流动性强”的特征。

（1）古南街道

古南街道为綦江“母城”及区委、区政府驻地，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幅员面积94.43平方公里，辖11个行政村、12个社区，划分为135个网格，户籍人口7.9万人，常住人口10.05万人。辖区老旧小区集中，现有单体楼栋1083栋、平房786处，人口密度大、居民消费需求多元。

占道经营以流动摊贩为主，现有流动摊贩约208个，无固定经营点位，主要分布在老旧小区出入口、背街小巷及农贸市场周边，业态涵盖生鲜果蔬、农副产品、餐饮小吃及基础便民服务类，流动性强、管控难度大。

（2）文龙街道
文龙街道为綦江城区经济、金融、商贸及交通中心，幅员面积129.7平方公里，辖13个社区、7个行政村。辖区聚集营盘山广场、名扬广场、河东市场等核心商圈及世纪花城、千山美郡等大型居民区，人流量大、消费需求旺盛。

现有集中占道经营点位15个，摊位约955个，主要集中在商圈周边、居民区出入口及交通节点，以熟食小吃、生鲜果蔬业态为主，经营时段集中在早晚高峰及夜间。

（3）通惠街道

通惠街道为綦江东部新城核心区，是城市建设、产业转型、城乡融合的重点区域，幅员面积59.5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约13.7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10万人。辖区聚集16所大中小学、2所三甲医院及多个新兴商圈，空间功能多元。

现有集中占道经营点位13个，摊位567个，校园及商圈周边以熟食小吃为主，居民区周边以生鲜果蔬、日用品为主，餐饮业密度较高，夜间经营特征明显。

2.2存在问题

（1）公共空间被侵占，安全隐患突出。占道经营多集中在居民区出入口、校园周边、主次干道沿线等人流车流密集区域，违规侵占机动车道、人行盲道、消防通道及疏散通道。早晚高峰时段易形成交通梗阻，加剧局部拥堵，同时存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及食品安全等多重隐患。

（2）环境卫生脏乱差，扰民问题频发。餐饮类摊点普遍存在油烟直排、噪声超标问题，摊点周边垃圾随意丢弃、餐厨油污污染路面现象突出，易造成排水管网堵塞，大幅增加环卫保洁成本，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环境质量。

（3）不正当竞争凸显，市场秩序受扰。流动摊贩因运营成本低、无固定税费负担，多销售与周边合法门店同质化商品，形成不公平竞争，导致部分实体商户客源流失、经营压力增大，个别区域社区商业空置率上升，不利于健康市场生态的培育。

（4）治理机制不健全，管理效能偏低。现有治理存在部门职责交叉、协同联动不畅问题，多依赖城管部门单一执法，以突击式、驱赶式整治为主，缺乏疏堵结合的长效管理机制，陷入“整治—回潮—再整治”的恶性循环，难以实现标本兼治。

3.规划目标

（1）空间布局科学化：构建“严禁区严控、规范区有序”的空间管控体系，合理划定临时经营区域，确保不影响交通秩序、消防安全和市容环境。

（2）民生服务便捷化：精准匹配居民日常生活需求，保留并规范基础便民业态，提升城市生活便利性，彰显城市烟火气。

（3）经营秩序规范化：明确经营时段、范围、品类及行为规范，实现“定点、定时、定品、定责”管理，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和公共秩序。

（4）经济发展可持续：通过政策引导和规范管理，促进地摊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

（5）城市治理精细化：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管理、信用分级监管、动态评估调整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提升市民满意度。
4.规划设置原则

4.1 总体原则

坚持“疏堵结合、分类施策，民生优先、兼顾市容，属地管理、部门协同”的总体原则，统筹处理好规范管理与便民利民、城市秩序与经济活力的关系。

4.2 具体原则

（1）“三不占”原则：严禁占用车行主干道、消防通道及公共绿地，保障城市公共安全和生态空间。

（2）“四限”原则：实行限时间（避开早晚交通高峰）、限地点（远离学校、医院、机关单位等敏感区域）、限规模（严格控制经营面积和摊位数量）、限品类（禁止高噪音、高污染、高风险经营项目）。

（3）“谁审批、谁监管”原则：明确审批主体与监管责任，实现审批与监管无缝衔接，确保临时经营点规范运营。

（4）“谁经营、谁负责”原则：落实经营者主体责任，明确环境卫生、安全生产、经营秩序等义务，做到“人走场清、地净物齐”。

5.规划范围与分类管控

5.1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綦江区古南街道、文龙街道、通惠街道建成区，实行“禁止设置区”和“规范设置区”两级分区管控。

5.1.1 禁止设置区

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临时占道经营活动，具体包括：

（1）安全管控类：消防车通道及消防登高面、易燃易爆设施防火隔离区、人员密集场所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220千伏及以上高压走廊、危旧建筑结构影响区、建设工程施工围挡安全防护区。

（2）公共服务类：军事管理区、国家机关驻地、医院急诊通道、幼儿园及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区域、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及通道、公交车站站台及周边50米区域、重大活动管制区域。

（3）生态保护类：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江河湖泊湿地及山体生态敏感区核心保护区、防洪设施控制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4）文化保护类：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5）其他类：主次干道车行道、人行盲道，以及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占用的其他区域。

5.1.2 规范设置区

除禁止设置区外的次干道、支路、背街小巷、商业步行街区、城市广场及闲置公共空间，可根据实际需求规划设置临时经营点。

本次规划新增规范设置临时经营点共计9处，具体点位、规模、业态及时段详见附件1-4《綦江区城区临时占道经营点规划设置明细表》。

5.2 经营摊区分类及布局

结合区域功能定位和居民需求，将临时经营摊区划分为四类，实行差异化布局和管理：

（1）定点式临时经营摊区：本次暂不设置。后续确需设置的，须实行固定位置、固定时段规范化经营，配套建设垃圾收集、给排水、供电等基础服务设施。

（2）潮汐式临时经营摊区：全区规划布局3处，主要设置于公园周边、商圈外围等消费需求具有明显时段性的区域，实行弹性经营，明确早市、晚市及夜间经营时段，严格落实“撤场即清场”要求。

（3）便民服务类摊点：全区规划布局6处，在三个街道分散布局，优先设置于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等便民服务设施不足的区域，保留修鞋、配锁、缝补、理发等传统便民业态，保持摊位数量相对稳定。

（4）餐饮外摆经营区：仅限已取得合法经营资质的餐饮门店设置，明确外摆范围、规模及时段，严禁占用车行道、人行盲道和消防通道，配备油烟净化、垃圾收集设施。

5.3 经营行为规范

（1）资质备案：经营者须持有效身份证明办理备案登记，食品类经营者还须持有效健康证明，严禁转让、出租、转借备案摊位。

（2）经营时间：严格按照审批的时段经营，不得提前进场、超时撤场。

（3）环境卫生：经营者须自备垃圾收集容器，及时清理经营产生的垃圾和油污，保持摊位及周边环境整洁。涉及油烟类经营的摊点，须按要求安装一体化油烟净化设施并确保正常运行，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安全生产：严禁使用易燃易爆、高污染燃料及设备，规范使用水、电、气设施，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

（5）经营秩序：不得使用高音喇叭招揽顾客，不得占道堆放货物，不得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和通行。

（6）标识统一：临时经营点须统一设置标识牌，载明经营项目、经营者信息、备案编号、监督电话等内容，接受社会监督。

因重大活动、城市建设、交通管理等公共利益需要调整或取消临时经营区域的，经营者须无条件服从，由属地街道办事处负责妥善安置。
6.保障措施

6.1 健全管理体制

（1）明确管理主体：属地街道办事处为临时经营点日常管理第一责任主体，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临时经营点的设置、备案、日常监管及服务工作，制定《临时占道经营点管理实施细则》，明确经营资质、点位标准、考核办法等内容。

（2）建立协同机制：成立由区城市管理局牵头，财政、市场监管、公安、民政、生态环境、商务、卫生健康、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及各街道组成的临时占道经营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例会，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形成管理合力。

（3）优化审批服务：推行“一站式”备案服务，由属地街道办事处统一受理申请，联合相关部门进行现场核查，实现“一次申请、并联审核、当场办结”。

6.2 强化监督考核

（1）构建多元监督体系：建立“政府执法监督+社会公众监督+经营者自律”的多层级监督体系，畅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诉求。

（2）实施信用分级管理：建立临时经营主体信用档案，归集备案信息、投诉处置记录、执法检查结果等数据，实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诚信经营者给予优先续约、摊位调整等激励；对失信经营者予以警告、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取消经营资格并纳入失信名单。

（3）定期评估优化：每半年对临时经营点运营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群众需求，动态调整经营点位、规模及时段。

6.3 规范动态调整

因城市规划调整、建设发展及公共利益需求确需调整临时经营点的，按以下程序执行：

（1）属地街道办事处牵头开展现状评估，广泛征求周边居民、经营者及相关部门意见，形成初步调整方案；

（2）区城市管理局组织专家及相关部门对调整方案进行论证；

（3）报区人民政府备案并公布实施。

6.4 完善应急保障

各属地街道办事处及管理单位须制定《临时占道经营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明确火灾、交通拥堵、食品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等场景的处置流程和责任分工，定期开展应急演练，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和设备，确保临时经营点安全稳定运营。

7.附则

（1）本规划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2年。期满前6个月，由区城市管理局组织开展规划实施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修订或重新编制。

（2）本规划由重庆市綦江区城市管理局负责解释。

（3）本规划实施前已设置的临时占道经营点，须按照本规划要求进行清理规范，符合条件的重新办理备案手续。
附件：1-1.古南街道现状游摊点位汇总表

1-2.文龙街道现状游摊点位汇总表
1-3.通惠街道现状游摊点位汇总表

1-4.綦江区城区临时占道经营点规划设置明细表
      1-5.《綦江区临时占道经营点管理方案》

附件1-1：
古南街道现状游摊点位汇总表
	序号
	社区
	具体点位描述
	覆盖小区/居民区
	主要经营时段及业态
	游摊数

	1
	沱湾社区
	从人民医院门诊大楼门口坝子沿沱湾转盘至人民医院外科大楼坝子
	沱湾6号居民楼至上升街8号居民楼
	7:30—18:30白糕零售、水果、烤红薯、烤肠、气球玩具、梅干菜烤饼、冰粉、蔬菜等
	10

	2
	
	从古南办事处公交车站至锦绣春天后门口前人行道以及斑马线公路边上
	锦绣春天小区
	7:30—20:00活水豆花、卤菜、蔬菜水果、百货、衣帽鞋袜、特色小吃、维修热水器燃气罩、回收二手手机、鲜牛肉、面条等
	30

	3
	
	江南世家后门口
	江南世家小区
	7:30—20:00蔬菜水果、面条
	4

	4
	文昌宫社区
	百步梯路口、中山路小学旁边
	长松小区外围
	17:00—20:00香辣鸡腿、炸串、糯米小糍粑、红糖馒头、凉面
	5

	5
	长乐社区
	园区大道广场旁边
	五彩尚城小区外围
	6:00-9:00油炸粑、肠粉
	3

	6
	
	金福大道12号
	五彩尚城大门口
	15:00-22:00水果、炸串、烧烤
	4

	7
	綦齿社区
	綦齿路1号
	綦齿7村小区、城南中学、城南小学
	17:00-19:00手抓饼，煎饼果子
	2

	8
	
	建设桥
	社区辖区内
	16:00-19:00三角粑
	1

	9
	枣园社区
	医科学校门口人行道
	社区辖区内
	7:00-17:00手抓饼、煎饼果子、炸串、凉面、香辣鸡腿等
	22

	10
	
	保障房门口段
	保障房门口
	17:00-21:00凉面、烧烤、烤肠等
	10

	11
	遇仙桥社区
	古南医院公交站至川剧院路口
	社区辖区内
	7:00-17:00蔬菜水果、百货、活水豆花
	30

	12
	
	川剧团支路
	社区辖区内
	7:00-20:00擦鞋、配钥匙等
	5

	13
	北渡社区
	百盛雅苑桥头
	社区辖区内
	6:30-11:00油饼、豆浆摊

8:30-19:00水果摊
	2

	14
	
	农贸市场蔡丹理发店门口
	社区辖区内
	7:30-19:00水果摊
	1

	15
	百步梯社区
	川剧团入口
	社区辖区内
	8:00-18:00水果摊
	1

	16
	新山村社区
	古南中学门口
	社区辖区内
	6:00-9:00小吃
17:00-22:00小吃
	15

	17
	
	南州明珠门口
	社区辖区内
	7:00-19:00卖菜
	5

	18
	
	香江丰源后门
	社区辖区内
	6:30-20:30烟摊、水果摊、卖干货、理发、补衣服
	8

	19
	
	香江丰源半坡
	社区辖区内
	14:30-19:30卖菜
	10

	20
	
	城北大桥綦四路
	社区辖区内
	7:00-20:00小副食
	1

	21
	双桥社区
	桥兴农贸市场周边
	社区辖区内
	逢三、六、九赶场05:00—11:00游摊小贩多，占道经营严重，市场周边自产自销农户多
	

	22
	农场社区
	新康大道零食很忙路边
	康德城二期
	16:00-23:00小吃烧烤
	6

	23
	
	康德城三期小区门口人行道
	康德城三期
	8:00-18:30蔬菜、梅干菜烤饼、卤菜等
	10

	24
	
	康德城农贸市场旁边
	康德城二期
	19:30过后蔬菜、小吃等
	12

	25
	
	康德城A1小区门口
	康德城一期
	15:30过后卤菜、馒头等
	3

	26
	
	康德城实验中学后门
	康德城一、二、三期
	周末放假和返校期间
	8

	合    计
	208


附件1-2：

文龙街道现状游摊点位汇总表
	序号
	社区
	具体点位描述
	覆盖小区/居民区
	主要经营时段及业态
	游摊数

	1
	石佛岗社区
	河东市场外人行道
	奥园水晶城、名扬国际广场等小区及附近单体楼栋
	7:00-19:00，蔬菜、水果等农家菜
	30

	2
	双龙社区
	双龙路星光广场潮汐市场
	电力街沿线、广福苑等小区及附近单体楼栋
	4:00-12:00，蔬菜、水果等农家菜
	300

	3
	双龙社区、长生沟社区、代家岗社区
	地下通道
	地下通道及周边出口
	6:30-20:00，蔬菜、水果、日杂等
	60

	4
	双龙社区、石佛岗社区
	立交桥
	318－河东转盘前
	6:30-18:30，日杂百货、蔬果
	120

	5
	杨家湾社区
	营盘山广场
	团山巷－重庆银行
	7:00--18:00；14:00－凌晨，蔬菜、夜市。周末及节假日有儿童游乐设施
	60

	6
	代家岗社区
	名扬国际广场
	名扬广场至邮政大厦
	16:00-24:00，夜市、水果
	50

	7
	回龙湾社区
	银海新城
	陈蹄花坝子至银海新城观光电梯
	7:00-19:00，蔬菜水果、烧烤冰粉
	50

	8
	沙溪社区
	景秀江山
	景秀江山观光电梯-大门
	16:00-20:00，蔬菜水果、烧烤
	10

	9
	沙溪社区
	綦城雅筑-半山国际
	綦城雅筑至沙溪小学
	8:00-19:00，小吃摊
	30

	10
	天桥社区
	世纪花城
	世纪花城一期至三期
	6:30-10:30，蔬菜水果、夜市烧烤
	80

	11
	文龙社区
	普惠
	普惠尚城名都大门口公交站台后面－醉颐轩坝坝
	7:00--19:30，蔬菜水果
	35

	12
	文龙社区
	千山半岛
	千山半岛公交站台周边
	7:00--20:00 ，蔬菜水果
	30

	13
	文龙社区
	千山美郡
	千山美郡大门至新兴购超市前空地
	7:00--19:30，蔬菜水果
	30

	14
	九龙社区
	南州中学
	九龙小学路口-南州中学
	7:00-8:00 ，20:00-23:00，蔬菜水果、夜市小吃
	40

	15
	核桃湾社区
	二级车站
	二级车站大门至侧面
	7:00—19:00，炸串小吃
	30

	合    计
	955


附件1-3：

通惠街道现状游摊点位汇总表
	序号
	社区（村）
	具体点位描述
	覆盖小区/居民区
	主要经营时段及业态
	游摊数

	1
	登瀛社区
	移通学院对面“瀛火虫”集市
	移通学院
	16:00-22:00，烧烤小吃等加工熟食
	81

	2
	桥坝村
	移通学院3期宿舍楼旁“桥坝集市”
	移通学院
	16:00-22:00，烧烤小吃等加工熟食
	30

	3
	新兴社区
	外语外事学院外侧新兴集市
	外语外事学院

星月国际南区
	16:00-21:00，烧烤小吃等加工熟食
	75

	4
	联惠社区
	万达二号门外侧
	万达广场

大墙院、峰汇国际、红星檀宫等小区
	工作日16:00-22:00，周末节假日9:00-22:00，烧烤小吃等加工熟食
	25

	5
	新街子社区
	金科御景江湾谊品生鲜外侧人行道
	文龙小学

金科御景江湾、金域蓝湾
	16:00-21:00，冰粉油饼等加工熟食
	10

	6
	联惠社区
	梦里水乡禧悦宴会外侧人行道
	梦里水乡、红星紫郡小区
	17:00-22:00，烧烤小吃等加工熟食
	5

	7
	新街子社区
	孟家院公铁立交下侧，秋实又一城小区对面星光广场潮汐市场
	秋实又一城、金域蓝湾等小区及附近单体楼栋
	4:00-12:00，蔬菜、水果等农家菜
	200

	8
	新街子社区
	元方新城B区大门外侧斜坡人行道
	元方新城、融创
	7:00-20:00，蔬菜、水果等农家菜
	28

	9
	联惠社区
	梦里水乡东南门入口外侧人行道
	红星紫郡、梦里水乡
	7:00-20:00，蔬菜、水果等农家菜
	20

	10
	通惠社区
	新都汇小区大门外侧
	新都汇小区
	16:00-20:00，卤菜白糕等熟食、果蔬农家菜
	10

	11
	新兴社区
	阳光城车库对面嘉惠新城4栋宜佳居生鲜超市外
	阳光城、嘉惠新城4栋、大学时代
	6:00-20:00，卤菜白糕等熟食、果蔬农家菜
	28

	12
	新兴社区
	嘉惠新城綦惠商务酒店下侧主干道旁人行道
	嘉惠新城、星月国际
	6:00-20:00，卤菜白糕等熟食、果蔬农家菜
	40

	13
	新兴社区
	星月国际南区西门外侧人行道
	星月国际南区、大学时代
	6:00-20:00，卤菜白糕等熟食、果蔬农家菜
	15

	合    计
	567


附件1-4：

	綦江区城区临时占道经营点规划设置明细表

	序号
	属地街道
	所属社区
	地址
	业态规划
	经营类型
	经营规模、摊位数量（单位：个）
	经营时间
	备注

	1
	古南街道
	百步梯社区
	川剧团路口
	便民服务
	擦鞋、配钥匙等
	5
	7:00-20:00
	

	2
	
	新山村社区
	城北大桥綦四路
	便民服务
	擦鞋点
	1
	7:00-20:00
	

	3
	文龙街道
	杨家湾社区
	九龙大道40号（文龙大队旁边/德信酒楼外面）
	便民服务
	配钥匙
	1
	7:00-19:00
	

	4
	
	天桥社区
	中国移动公司背后（余家巷）
	便民服务
	擦鞋与理发
	7
	7:00-20:00
	

	5
	
	代家岗社区
	大石路25号
	便民服务
	擦鞋点
	1
	7:00-19:00
	

	6
	
	长生沟社区
	长青路2号（菜市口)
	便民服务
	配钥匙
	2
	7:00-19:00
	

	7
	文龙街道/通惠街道
	双龙社区/新街子社区
	星光广场
	潮汐菜市
	蔬菜水果（农副产品）
	70
	5:00-12:00
	集中式占道经营点。严禁水产、肉类等生鲜食品

	8
	通惠街道
	新街子社区
	元方新城B区外侧
	潮汐菜市
	蔬菜水果（农副产品）
	28
	7:00-23:00
	集中式占道经营点。严禁水产、肉类等生鲜食品

	9
	
	联惠社区
	梦里水乡小区后门
	潮汐菜市
	蔬菜水果（农副产品）
	20
	7:00-23:00
	集中式占道经营点。严禁水产、肉类等生鲜食品

	注：规划点位合计9处，摊位约135个


附件：1-5

綦江区临时占道经营点管理方案

一、总体目标

规范管理：通过定点、定时、定标准，解决流动摊贩无序经营问题，减少对交通、市容的影响，提升城市管理效能和市民满意度。

民生保障：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为低收入群体、失业人员、残障人士提供灵活就业渠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城市协调：平衡商业活力与市容秩序，提升城市烟火气，打造“有温度、有秩序”的城市管理环境。

二、管理原则

科学规划：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根据区域功能、人流量、交通影响划分经营区域，确保临时占道经营点的规划与管理既符合法定权限与程序，又不突破法律底线，避免“一刀切”。

分类管理：根据区域功能、交通流量、人口密度等因素，区分餐饮、农副产品、便民服务等类别，差异化设置管理标准。

动态调整：按照“四限”原则（限时间、限地点、限规模、限品类），每季度评估经营效果，优化点位管理方式。

公众参与：积极探索政府引导+第三方运营的管理模式，通过听证、社区意见征集等方式，吸纳居民和商家建议，完善政府、商户、居民协同参与临时占道经营管理，形成共治合力。

三、设置与准入

经规划设置的临时占道经营点在明确具体管理方式、日常管理单位和完善相应设施设备后，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由辖区街道负责临时占道经营点摊主准入手续的办理。
（一）申请条件

主体要求：申请人需为綦江区户籍居民，或在綦江区居住满6个月以上（凭居住证或租房合同证明）的常住人口；优先保障失业人员、低保户、残疾人、脱贫户等特殊群体，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失业证、低保证、残疾证、脱贫攻坚手册等）。

资质要求：申请食品类经营的，需持有有效健康证明（每年体检一次），并承诺遵守食品安全相关规定，办理《食品摊贩备案卡》；零售类商品须明码标价，禁止销售烟酒、药品、野生动物制品等法律法律明令禁止的商品；便民服务类（修鞋、配钥匙）需公示服务价格表，禁止从事高危作业（如电气焊）。

信用要求：申请人无严重失信记录（如因违规占道经营被吊销资格未满1年，或因食品安全违法被处罚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

（二）准入流程

1.材料要求：身份证、居住证或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经营品类说明（含经营设备图样，临时占道经营点统一设置的除外）；特殊群体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2.核查流程及职责
街道办事处：负责按相关要求对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和材料进行核查，并对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办理资格手续。

区卫健委：负责对从事食品经营相关的申请人办理健康证明。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对获得临时占道经营资格的且从事食品经营相关的申请人办理食品摊贩备案信息公示卡。
四、临时占道经营点运营管理

临时占道经营点管理单位采取“政府引导+企业投资”的模式，通过建设标准化市集，开展日常运营管理。

（一）三方运营模式

辖区街道可通过公开方式集中式临时占地经营点确定第三方运营单位。
运营职责：负责经营区域内摊位分配、日常秩序维护、环境卫生保洁（每日至少3次清扫，经营结束后全面冲洗）、设施设备维护（摊位框架、照明、垃圾容器等）；协助辖区街道、政府部门开展商户培训、信用积分管理；及时劝阻违规经营行为，对劝阻无效的，上报属地街道或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二）政府管理模式

经确定的政府管理单位（属地街道、社区、园区、商圈、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制定具体的管理细则后，负责履行临时占道经营点的日常管理职责，建立日常巡查、建立摊位准入、评价及退出机制；加强现场秩序、卫生、安全等管理；对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劝导、制止并联合有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三）摊位费收取与使用：管理单位可按物价部门的要求向商户收取摊位费用于临时占道经营点的环境卫生、设施维护、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支出，并将使用情况每月进行公示，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严禁挪作他用（收费标准需提前公示，针对困难群体可适当减免）。
五、考核监管

成立由区城管局、区环保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公安局、区卫健委、街道办事处和城市治理方面专家为成员的临时占道经营点考核监管领导小组，建立信用管理机制，每月对临时占道经营点的运行情况进行督查考核，考核指标包括环境卫生、秩序维护、商户满意度等，考核不合格的，将采取通报、扣减三方履约保证金等方式进行处理；连续3个月考核不合格的，取消临时占道经营点的管理资格。

临时占道经营点因重大活动、城市建设、交通管理等需要取消或搬离的，占道经营者及管理方应无条件服从。
六、附则

按实际情况，各街道辖区内的临时占道经营点具体的管理和考核细则可根据本方案另行制定，并报区城市管理局备案。本方案解释权归重庆市綦江区城市管理局所有，有效期2年，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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